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
 

教  務  會  

 

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第 二 次 會 議  

 

 

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二 ○ 年 五 月 六 日 舉 行 。 該 會 議

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建 議 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 自 資 的 價 值 教 育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2   自 資 的 高 級 環 境 規 劃 技 術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3   兼 讀 制 自 資 的 都 巿 設 計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4   自 資 的 住 房 研 究 社 會 科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 

核 准 更 改 下 列 由 教 育 學 院 及 香 港 教 育 研 究 所 聯 合 開 設 的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的 名

稱 ， 由 二 ○ 二 ○ 年 九 月 起 生 效 :  

 

 原 有 名 稱  經 修 訂 名 稱  

1   學 生 輔 導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學 生 輔 導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

2   家 長 教 育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家 長 教 育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

3   學 校 訓 導 及 課 室 管 理 專 業 文 憑 課
程  

學 校 訓 導 及 課 室 管 理 專 業 證 書 課
程  

 

 

核 准 由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起 開 設 數 據 科 學 與 政 策 研 究 副 修 課 程 。  

 

省 悉 教 務 籌 劃 委 員 會 、 教 務 會 體 育 委 員 會 及 教 務 會 師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名

單 。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， 並 由 各 委 員 會 主 席 輔 以 口 頭

報 告 ：  

 

  教 務 會 優 化 雙 語 教 育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大 學 出 版 社 委 員 會  

 

認 可 知 識 產 權 政 策 和 修 訂 研 究 政 策 的 建 議 ， 提 請 校 董 會 審 核 。  

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學 術 委 員 會 （ 籌 ） 建 議 由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起 開 設

信 息 管 理 與 商 業 分 析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。  

 

 

 

二 ○ 二 ○ 年 五 月  


